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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聘

用中国雇员的管理规定

（1996 年 5 月 14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6 号令发布

根据 1997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 12 号令修改）

第一条 为保护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和中国雇员的合法

权益，维护外事服务工作秩序，促进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，根据

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单位和个人：

招聘中国雇员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；

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求职应聘（包括首席代表或代表）

或者以业务合作、培训、交流方式到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工作

的中国公民（以下统称中国雇员）；

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提供中国

雇员的外事服务单位（以下简称外事服务单位）。

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是本市外事服务工作的归

口管理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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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人事局、市

劳动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家税务局、市地方税务局等有关行政管

理机关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，依法对外事服务工作进行监督

管理。

第四条 外事服务单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，可以在本市

行政区域内从事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提供中国雇员的业务；

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从事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
提供中国雇员的业务。

第五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招聘中国雇员，必须委托外

事服务单位办理，不得私自或者委托其他单位、个人招聘中国雇

员。

第六条 中国公民必需通过外事服务单位向外国企业常驻

代表机构求职应聘，不得私自或者通过其他单位、个人到外国企

业常驻代表机构求职应聘。

第七条 外事服务单位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提供的中

国雇员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者已经取得本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

证；

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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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外事服务单位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与中国雇员

签订劳动合同，并依法为中国雇员交纳社会保险费用。

外事服务单位与中国雇员发生劳动争议，应当按照劳动法的

规定处理。

第九条 外事服务单位应当自签定劳动合同之日起十五日

内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领取雇员证或者代表证，办理登记，

并向市公安局备案。

雇员证和代表证是中国雇员在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中工

作的合法凭证。未取得雇员证或代表证的中国公民，不得在外国

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中工作。

第十条 外事服务单位采取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或者举办招

聘会、洽谈会、交流会等方式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招聘中国

雇员提供服务的，必须依照本市的有关规定，到人事局、市劳动

局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按下列规定视情节轻重予

以处罚：

对违反本规定中第四条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提供中国

雇员的行为，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1 万元

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私自招聘中国雇员的外国企业常驻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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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机构，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并处以 1 万元以

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对无雇员证或者代表证私自到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工作

的中国公民，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处以 5，

000.00 元的罚款；

外事服务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向外国企业常驻代

表机构提供中国雇员的或者不按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雇

员证、代表证或者办理登记、变更手续的，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
处以 5，000.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外事服务单位违反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影响外事服务工作秩

序的，由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责令改正，并由有关管理部门按

照规定予以处理；

情节严重的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报请国家有关部门取消其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向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提供中国雇员

的业务资格。

第十二条 华侨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同胞在境外设立的公司、

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，其驻京代表机构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具体执行中的问题，由市人民政府外事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北京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1996 年 6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
